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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113 年度第 7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 樓 10-2 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主任委員善植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五、審議案件： 

（一）本府地方稅務局所提「臺中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二）本府地方稅務局所提「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稅自治條例」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散會時間：下午 2 時 25 分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一) 提案單位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

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並活化公有資產，提高

民間投資誘因，有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八條第一項各款參與公共建設方式，納入房

屋稅減免範圍之必要；另因應土地稅法第四十

條地價稅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

徵收之規定，及配合房屋稅條例第六條之一及

第七條修正條文，房屋稅改按年計徵，爰修正

本自治條例相關條文，以符法制。 

二、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預告公報及公聽

會紀錄等相關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

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為提升公共

服務水準，並活化公有資產，提高民間投資誘因，有將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參與公共建設方式，納入

房屋稅減免範圍之必要；另因應土地稅法第四十條地價稅於每年十一月

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之規定，及配合房屋稅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七

條修正條文，房屋稅改按年計徵，爰修正本自治條例相關條文，其修正

重點如下： 

一、 修正本自治條例有關重大公共建設之定義，俾使文字精簡。(修正

條文第三條) 

二、 依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修正地價稅減免之

相關用語。(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依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房屋稅減免之

相關用語，並放寬房屋稅減免範圍，刪除「自有」房屋之限制。(

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配合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配合土地稅法第四十條及房屋稅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七條修正條文

，修正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申請減免期間、恢復徵收等規定。(修正

條文第八條) 

六、 配合簡稱之刪除，爰修正使用機關全銜。(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七、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臺中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

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名稱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民間機構參

與重大公共建設減

免地價稅房屋稅及

契稅自治條例 

臺中市民間機構參

與重大公共建設減

免地價稅房屋稅及

契稅自治條例 

臺中市民間機構參

與重大公共建設減

免地價稅房屋稅及

契稅自治條例 

名稱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

)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制定之

。 

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

)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制定之

。 

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

)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制定之

。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

稱地方稅務局)

。 

第二條 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

稱地方稅務局)

。 

第二條 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

稱地方稅務局)

。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自治條

例所稱重大公共

建設，指符合促

參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者。 

第三條 本自治條

例所稱重大公共

建設，指符合促

參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者。 

第三條 本自治條

例所稱重大公共

建設，指促參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性質重要且

在一定規模以上

，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公共建

設。 

促參法第三條第二

項已定明重大公共

建設之定義，為求

精簡，爰予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在興建或營

運期間，經主辦

機關核定之直接

用地，自地方稅

務局核准之日起

，地價稅免徵五

年。 

第四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在興建或營

運期間，經主辦

機關核定之直接

用地，自地方稅

務局核准之日起

，地價稅免徵五

年。 

第四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在興建或營

運期間，經臺中

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核准之

直接用地，自地

方稅務局核准之

日起，地價稅免

徵五年。 

依促參法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主辦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相

關業務之機關，除

直轄市、縣(市)政

府外，尚有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爰將本條「臺中市

政府」修正為「主

辦機關」，並刪除

相關簡稱；另依促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參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將本條「

核准」修正為「核

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經主辦機關

核定供直接使用

之房屋，自地方

稅務局核准之日

起，五年內減徵

應納房屋稅額百

分之五十。 

第五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經主辦機關

核定供直接使用

之房屋，自地方

稅務局核准之日

起，五年內減徵

應納房屋稅額百

分之五十。 

第五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經本府核准

供直接使用之自

有房屋，自地方

稅務局核准之日

起，五年內減徵

應納房屋稅額百

分之五十。 

一、同第四條說明

，配合將本條

「本府」修正

為「主辦機關

」、「核准」

修正為「核定

」。 

二、為提升公共服

務水準，並活

化公有資產，

提高民間投資

誘因，爰刪除

本條「自有」

房屋之限制，

以納入促參法

第八條第一項

所定各款參與

重大公共建設

之方式，適用

房屋稅減免優

惠。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在興建或營

運期間，取得或

設定典權之不動

產，減徵契稅百

分之五十。 

  主辦機關依

促參法第五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同

意由其他機構繼

第六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在興建或營

運期間，取得或

設定典權之不動

產，減徵契稅百

分之五十。 

  主辦機關依

促參法第五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同

意由其他機構繼

第六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在興建或營

運期間，取得或

設定典權之不動

產，減徵契稅百

分之五十。 

  本府依促參

法第五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同意由

其他機構接管或

同第四條說明，並

配合促參法第五十

二條第三項規定，

本條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續辦理興建、營

運，其因而取得

之營運資產或興

建之工程，免徵

契稅。 

   第一項不動

產自申報契稅之

日起五年內改作

其他用途或非依

前項規定再行移

轉者，應追繳第

一項減徵之契稅

。 

續辦理興建、營

運，其因而取得

之營運資產或興

建之工程，免徵

契稅。 

  第一項不動

產自申報契稅之

日起五年內改作

其他用途或非依

前項規定再行移

轉者，應追繳第

一項減徵之契稅

。 

繼續辦理興建、

營運，其因而取

得之營運資產或

興建之工程，免

徵契稅。 

  第一項不動

產自申報契稅之

日起五年內改作

其他用途或非依

前項規定再行移

轉者，應追繳第

一項減徵之契稅

。 

第七條 同一地號

之土地或同一建

號之房屋，因其

使用之情形，認

定僅部分合於本

自治條例者，得

依合於本自治條

例之使用面積比

率，計算減免其

地價稅、房屋稅

或契稅。 

第七條 同一地號

之土地或同一建

號之房屋，因其

使用之情形，認

定僅部分合於本

自治條例者，得

依合於本自治條

例之使用面積比

率，計算減免其

地價稅、房屋稅

或契稅。 

第七條 同一地號

之土地或同一建

號之房屋，因其

使用之情形，認

定僅部分合於本

自治條例者，得

依合於本自治條

例之使用面積比

率，計算減免其

地價稅、房屋稅

或契稅。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八條 合於第四

條至第六條減免

規定者，納稅義

務人應檢具申請

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依下列規定

向地方稅務局申

請： 

一、申請依第四

條規定免徵

地價稅者，

於每年地價

稅開徵四十

日前提出申

請；逾期申

請者，自申

請之次年起

適用。前已

核定而用途

未變更者，

第八條 合於第四

條至第六條減免

規定者，納稅義

務人應檢具申請

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依下列規定

向地方稅務局申

請： 

一、申請依第四

條規定免徵

地價稅者，

於每年地價

稅開徵四十

日前提出申

請；逾期申

請者，自申

請之次年起

適用。前已

核定而用途

未變更者，

第八條 合於第四

條至第六條減免

規定者，納稅義

務人應檢具申請

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依下列規定

向地方稅務局申

請： 

一、申請依第四

條規定免徵

地價稅者，

於每年(期)

地價稅開徵

四十日前提

出申請；逾

期申請者，

自申請之次

年期起適用

。前已核定

而用途未變

一、因應土地稅法

第四十條定明

地價稅於每年

十一月一日起

一個月內一次

徵收，並刪除

必要時得分二

期徵收之規定

，爰配合刪除

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每「期」

及次「期」、

第二項次「期

」之規定，並

酌作文字修正

。 

二、配合房屋稅條

例第六條之一

及第七條修正

條文，將現行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3000


 

以後免再申

請。 

二、申請依第五

條規定減徵

房屋稅者，

應於每期房

屋稅開徵四

十日以前提

出申請；逾

期申請者，

自申請之次

期起適用。

經核定後使

用情形未再

變更者，以

後免再申請

。 

三、申請依第六

條規定減徵

或免徵契稅

者，應於申

報契稅時提

出申請。 

  依前項第

一款規定免徵

地價稅者，於

免徵原因消滅

時，應自次年

起恢復按一般

用地稅率徵收

。 

   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減徵

房屋稅者，於減

徵原因消滅時，

應自次期起恢復

全額徵收。 

以後免再申

請。 

二、申請依第五

條規定減徵

房屋稅者，

應於每期房

屋稅開徵四

十日以前提

出申請；逾

期申請者，

自申請之次

期起適用。

經核定後使

用情形未再

變更者，以

後免再申請

。 

三、申請依第六

條規定減徵

或免徵契稅

者，應於申

報契稅時提

出申請。 

  依前項第

一款規定免徵

地價稅者，於

免徵原因消滅

時，應自次年

起恢復按一般

用地稅率徵收

。 

  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

減徵房屋稅者

，於減徵原因

消滅時，應自

次期起恢復全

額徵收。 

更者，以後

免再申請。 

二、申請依第五

條規定減徵

房屋稅者，

應於減徵原

因事實發生

之日起三十

日內提出申

請；逾期申

請者，自申

請當月份起

減徵。 

三、申請依第六

條規定減徵

或免徵契稅

者，應於申

報契稅時提

出申請。 

  依前項第

一款規定免徵

地價稅者，於

免徵原因消滅

時，應自次年(

期)恢復按一般

用地稅率徵收

。 

  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減徵

房屋稅者，於減

徵原因消滅時，

應自次月起恢復

全額徵收。 

房屋稅依房屋

使用情形按月

計徵，改按年

計徵，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第

二款減徵房屋

稅之申請期間

及第三項恢復

徵收等規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九條 適用免徵

地價稅之土地或

減徵房屋稅之房

屋，於免徵、減

徵原因消滅時，

納稅義務人應於

第九條 適用免徵

地價稅之土地或

減徵房屋稅之房

屋，於免徵、減

徵原因消滅時，

納稅義務人應於

第九條 適用免徵

地價稅之土地或

減徵房屋稅之房

屋，於免徵、減

徵原因消滅時，

納稅義務人應於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三十日內向地方

稅務局申報，未

於期限內申報者

，依土地稅法第

五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房屋稅

條例第十六條之

規定辦理。 

三十日內向地方

稅務局申報，未

於期限內申報者

，依土地稅法第

五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房屋稅

條例第十六條之

規定辦理。 

三十日內向地方

稅務局申報，未

於期限內申報者

，依土地稅法第

五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房屋稅

條例第十六條之

規定辦理。 

第十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有關地價稅

、房屋稅及契稅

之減免，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但其他法令規定

較本自治條例更

有利於民間機構

者，適用其他法

令。 

第十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有關地價稅

、房屋稅及契稅

之減免，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但其他法令規定

較本自治條例更

有利於民間機構

者，適用其他法

令。 

第十條 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有關地價稅

、房屋稅及契稅

之減免，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但其他法令規定

較本自治條例更

有利於民間機構

者，適用其他法

令。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自治

條例施行細則，

由臺中市政府另

定之。 

第十一條 本自治

條例施行細則，

由臺中市政府另

定之。 

第十一條 本自治

條例施行細則，

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條已刪除簡稱

，爰配合修正本條

使用機關全銜。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本自治

條例除第八條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七月一日施

行外，自公布日

施行。 

第十二條 本自治

條例除第八條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七月一日施

行外，自公布日

施行。 

第十二條 本自治

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本次修正為全案修

正，視同新訂案方

式修正施行日期。

另配合一百十三年

七月一日修正生效

之房屋稅條例第六

條之一及第七條條

文，房屋稅改採按

年計徵，爰定明本

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以利

適用。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7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7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90210000001600-1000629&ShowType=Ref&FLNO=7000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二) 提案單位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

屋優惠地價稅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考量公益出租人之公益性，強化租金補貼政策

之租稅優惠措施，並配合住宅法有關租稅優惠

之實施年限，以及因應土地稅法第四十條地價

稅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之

規定，與房屋稅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七條，變

更房屋稅現行稽徵作業方式，爰修正本自治條

例相關條文，以符法制。 

二、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預告公報及公聽

會紀錄等相關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如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

地價稅房屋稅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稅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前於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三日施行，並於一百

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修正在案。考量公益出租人之公益性，強化租金補貼政

策之租稅優惠措施，並配合住宅法有關租稅優惠之實施年限，以及因應土

地稅法第四十條地價稅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之規定，

與房屋稅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七條，變更房屋稅現行稽徵作業方式，爰修

正本自治條例相關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自治條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訂社會住宅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之期限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刪除公益出租人適用地價稅優惠之出租對象及面積限制，並增訂公

益出租人地價稅優惠之期限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配合土地稅法第四十條規定，修正公益出租人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課徵地價稅之申請期限。(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因應房屋稅改按年計徵，修正房屋稅減免時點之規範。(修正條文第

八條) 

六、配合土地稅法第四十條規定，修正公益出租人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之適用期間。(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因應房屋稅改按年計徵，修正減免事實或適用原因消滅時，房屋稅恢

復課徵時點之規範。(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

地價稅房屋稅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名稱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社會住宅興

辦及公益出租人出

租房屋優惠地價稅

房屋稅自治條例 

臺中市社會住宅興

辦及公益出租人出

租房屋優惠地價稅

房屋稅自治條例 

臺中市社會住宅興

辦及公益出租人出

租房屋優惠地價稅

房屋稅自治條例 

名稱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住宅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十六條第三項及

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制定之。 

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住宅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十六條第三項及

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制定之。 

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住宅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制定之。 

因應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六日修正公布

之住宅法第十六條

，爰配合修正本自

治條例授權依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

稱地方稅務局）。 

第二條 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

稱地方稅務局）。 

第二條 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

稱地方稅務局）。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臺中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

府)核准民間興

辦之社會住宅及

認定之公益出租

人，或政府興辦

之社會住宅，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

之優惠，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本自治條例未規

定者，依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臺中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

府)核准民間興

辦之社會住宅及

認定之公益出租

人，或政府興辦

之社會住宅，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

之優惠，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本自治條例未規

定者，依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臺中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

府)核准民間興

辦之社會住宅及

認定之公益出租

人，或政府興辦

之社會住宅，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

之優惠，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本自治條例未規

定者，依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其他法令規定較

本自治條例更有

利者，適用最有

利之法令。 

其他法令規定較

本自治條例更有

利者，適用最有

利之法令。 

其他法令規定較

本自治條例更有

利者，適用最有

利之法令。 

第四條 社會住宅

於興辦期間，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

之優惠規定如下

： 

 一、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

四款、第七

款或第八款

規定辦理者

，免徵地價

稅及房屋稅

。 

 二、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第

六款或同條

第二項規定

辦理者，減

徵應納地價

稅額百分之

八十，房屋

稅稅率減徵

為百分之一

點二。 

  前項租稅

優惠之期限，依

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 

第四條 社會住宅

於興辦期間，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

之優惠規定如下

： 

 一、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

四款、第七

款或第八款

規定辦理者

，免徵地價

稅及房屋稅

。 

 二、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第

六款或同條

第二項規定

辦理者，減

徵應納地價

稅額百分之

八十，房屋

稅稅率減徵

為百分之一

點二。 

  前項租稅

優惠之期限，依

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 

第四條 社會住宅

於興辦期間，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

之優惠規定如下

： 

 一、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

四款、第七

款或第八款

規定辦理者

，免徵地價

稅及房屋稅

。 

 二、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第

六款或同條

第二項規定

辦理者，減

徵應納地價

稅額百分之

八十，房屋

稅稅率減徵

為百分之一

點二。 

有關社會住宅租稅

優惠之實施年限，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第一項

及前項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為五年，

其年限屆期前半年

，行政院得視情況

延長之。」爰增訂本

條第二項租稅優惠

期限相關規定，以

資明確。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五條 公益出租

人出租房屋之土

地，按自用住宅

第五條 公益出租

人出租房屋之土

地，按自用住宅

第五條 公益出租

人出租房屋之土

地，合於下列規

一、 為配合推動租

金補貼政策之

租稅優惠措施



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 

   前項租稅優

惠之期限，依本

法第十六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 

   前項租稅優

惠之期限，依本

法第十六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定者，地價稅按

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課徵： 

一、出租予本法

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之經

濟或社會弱

勢者。 

二、都市土地面

積未超過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部分或

非都市土地

面積未超過

三百五十平

方公尺部分

。 

  出租房屋之

土地面積超過前

項第二款規定時

，應依土地所有

權人擇定之土地

面積適用順序計

算至該規定之面

積限制為止；土

地所有權人未擇

定者，應以當年

度之地價稅，由

高至低之適用順

序計算之。 

，協助解決青

年及弱勢居住

需求，符合本

法第三條第三

款公益出租人

定義者，即適

用本條地價稅

優惠，爰刪除

現行第一項各

款及第二項有

關公益出租人

適用地價稅優

惠之出租對象

及面積限制。 

二、 有關公益出租

人租稅優惠之

實施年限，本

法第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第

二項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為

五年，其年限

屆期前半年，

行政院得視情

況延長之。」爰

增訂本條第二

項租稅優惠期

間相關規定，

以資明確。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六條 同一地號

土地或其地上建

物之使用情形，

經認定僅部分合

於本自治條例租

第六條 同一地號

土地或其地上建

物之使用情形，

經認定僅部分合

於本自治條例租

第六條 同一地號

土地或其地上建

物之使用情形，

經認定僅部分合

於本自治條例租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稅優惠標準者，

其地價稅或房屋

稅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土地依合於

規定之使用

面積比率，

計算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

稅率或減免

地價稅。 

 二、地上建物依

合於規定之

實際使用面

積計算減免

房屋稅。 

稅優惠標準者，

其地價稅或房屋

稅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土地依合於

規定之使用

面積比率，

計算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

稅率或減免

地價稅。 

 二、地上建物依

合於規定之

實際使用面

積計算減免

房屋稅。 

稅優惠標準者，

其地價稅或房屋

稅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土地依合於

規定之使用

面積比率，

計算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

稅率或減免

地價稅。 

 二、地上建物依

合於規定之

實際使用面

積計算減免

房屋稅。 

第七條 合於本自

治條例租稅優惠

者，地價稅或房

屋稅納稅義務人

依下列期限，檢

具申請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地方

稅務局所屬分局

提出申請： 

 一、依第四條規

定減免地價

稅或房屋稅

者，於第八

條第一項規

定起算之日

翌日起三十

日內。 

 二、依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適

用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者

第七條 合於本自

治條例租稅優惠

者，地價稅或房

屋稅納稅義務人

依下列期限，檢

具申請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地方

稅務局所屬分局

提出申請： 

 一、依第四條規

定減免地價

稅或房屋稅

者，於第八

條第一項規

定起算之日

翌日起三十

日內。 

 二、依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適

用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者

第七條 合於本自

治條例租稅優惠

者，地價稅或房

屋稅納稅義務人

依下列期限，檢

具申請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地方

稅務局所屬分局

提出申請： 

 一、依第四條規

定減免地價

稅或房屋稅

者，於第八

條第一項規

定起算之日

翌日起三十

日內。 

 二、依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適

用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者

一、因應土地稅法

第四十條定明

地價稅於每年

十一月一日起

一個月內一次

徵收，並刪除

必要時得分二

期徵收之規定

，爰配合刪除

本條第二款當

「期」之規定。 

二、第三款規定一

百零六年一月

十三日起至本

自治條例一百

零六年十二月

十二日制定公

布前之申報期

限及認定之過

渡條款，已無

適用之需要，

爰予刪除。 



，於本府認

定為公益出

租人當年地

價稅開徵四

十日前。 

 

，於本府認

定為公益出

租人當年地

價稅開徵四

十日前。 

 

，於本府認

定為公益出

租人當年期

地價稅開徵

四十日前。 

 三、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一

月十三日起

至本自治條

例公布前，

符合第四條

或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

於本自治條

例公布日之

翌日起三十

日內申請者

，視為依本

條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

期限提出申

請。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八條 依前條第

一款規定期限提

出申請者，地價

稅及房屋稅自當

年期起適用第四

條規定，其減免

起算之日如下： 

 一、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

興辦者，土

地為取得建

造執照之日

；房屋為取

得使用執照

之日。 

第八條 依前條第

一款規定期限提

出申請者，地價

稅及房屋稅自當

年期起適用第四

條規定，其減免

起算之日如下： 

 一、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

興辦者，土

地為取得建

造執照之日

；房屋為取

得使用執照

之日。 

第八條 依前條第

一款規定期限提

出申請者，地價

稅自當年期、房

屋稅自當月份起

適用第四條規定

，其減免起算之

日如下： 

  一、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

興辦者，土

地為取得建

造執照之日

；房屋為取

得使用執照

一、配合房屋稅條

例第六條之一

第一項房屋稅

按年計徵，爰

修正本條第一

項序言房屋稅

如期申報、第

二項逾期申報

時，其減免時

點之規範。 

二、因地價稅於每

年十一月開徵

，課稅所屬期

間為當年一月

一日起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二、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

款、第七款、

第八款規定

興辦者，為

取得或租用

土地、房屋

之日。 

 三、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

興辦者，為

本府租用民

間住宅之日

。 

 四、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

興辦者，為

租屋服務事

業承租民間

住宅之日，

或媒合承、

出租雙方致

租賃關係發

生之日。 

 五、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二項

各款興辦社

會住宅者，

為核准營運

之日。 

   逾前條第一

款規定期限申請

者，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申請之當

 二、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

款、第七款、

第八款規定

興辦者，為

取得或租用

土地、房屋

之日。 

 三、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

興辦者，為

本府租用民

間住宅之日

。 

 四、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

興辦者，為

租屋服務事

業承租民間

住宅之日，

或媒合承、

出租雙方致

租賃關係發

生之日。 

 五、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二項

各款興辦社

會住宅者，

為核准營運

之日。 

   逾前條第一

款規定期限申請

者，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申請之當

之日。 

  二、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

款、第七款、

第八款規定

興辦者，為

取得或租用

土地、房屋

之日。 

  三、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

興辦者，為

本府租用民

間住宅之日

。 

  四、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

興辦者，為

租屋服務事

業承租民間

住宅之日，

或媒合承、

出租雙方致

租賃關係發

生之日。 

  五、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二項

各款興辦社

會住宅者，

為核准營運

之日。 

   逾前條第一

款規定期限申請

者，地價稅自申

；房屋稅於每

年五月開徵，

課稅所屬期間

為上一年七月

一日起至當年

六月三十日止

，故本條租稅

優惠之適用結

果，可能影響

不同年度開徵

之地價稅、房

屋稅。舉例說

明：原因發生

日為一百十三

年八月一日，

如期提出申請

者，地價稅自

當年起適用租

稅優惠，故自

一百十三年十

一月開徵之地

價稅減免之；

房屋稅自當期

起適用租稅優

惠，當期課稅

期間係於一百

十四年開徵，

故自一百十四

年五月開徵之

房屋稅減免之

。 

法制局初審意見： 

有關逾期申請社會

住宅之租稅優惠，

依草案第二項規定

，係自「申請之當

年期」起適用，然說

明欄第一點卻記載



年期起適用第四

條規定。 

年期起適用第四

條規定。 

請之當年期、房

屋稅自申請之當

月份起適用第四

條規定。 

「配合房屋稅條例

…第七條第二項…

使用情形變更致稅

額減少，逾期申報

者，自申報之次期

開始適用」。是否需

調整上開說明欄之

記載？請提案機關

釐清說明。 

法規會意見： 

依提案機關說明，

修正說明欄第一點

為「配合房屋稅條

例第六條之一第一

項及第七條第二項

房屋稅按年計徵，

且使用情形變更致

稅額減少，逾期申

報者，自申報之次

期開始適用，爰修

正本條第一項序言

房屋稅如期申報、

第二項逾期申報時

，其減免時點之規

範。」。 

第九條 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地價稅

按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徵之期間

，依本府認定為

公益出租人之有

效期間定之，依

第七條第二款規

定期限提出申請

者，溯及自最初

有效期間當年起

適用；逾期申請

者，自申請之當

第九條 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地價稅

按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徵之期間

，依本府認定為

公益出租人之有

效期間定之，依

第七條第二款規

定期限提出申請

者，溯及自最初

有效期間當年起

適用；逾期申請

者，自申請之當

第九條 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地價稅

按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徵之期間

，依本府認定為

公益出租人之有

效期間定之，依

第七條第二款規

定期限提出申請

者，溯及自最初

有效期間當年期

起適用；逾期申

請者，自申請之

同第七條說明欄第

一點，爰配合刪除

本條當「期」之規定

。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年適用。 年適用。 當年期適用。 

第十條 興辦期間

核准減免地價稅

及房屋稅之社會

住宅，或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適

用地價稅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之土

地，其減免事實

或適用原因消滅

時，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次年期起

恢復課徵。經本

府撤銷原核准或

公益出租人之認

定者，應追繳原

優惠之稅款。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應通報地方稅務

局： 

一、民間興辦社

會住宅經核

准、廢止、變

更或撤銷原

核准。 

二、政府興辦社

會住宅、廢

止、變更或

撤銷。 

三、公益出租人

經認定、廢

止、變更或

撤銷。 

第十條 興辦期間

核准減免地價稅

及房屋稅之社會

住宅，或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適

用地價稅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之土

地，其減免事實

或適用原因消滅

時，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次年期起

恢復課徵。經本

府撤銷原核准或

公益出租人之認

定者，應追繳原

優惠之稅款。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應通報地方稅務

局： 

一、民間興辦社

會住宅經核

准、廢止、變

更或撤銷原

核准。 

二、政府興辦社

會住宅、廢

止、變更或

撤銷。 

三、公益出租人

經認定、廢

止、變更或

撤銷。 

第十條 興辦期間

核准減免地價稅

及房屋稅之社會

住宅，或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適

用地價稅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之土

地，其減免事實

或適用原因消滅

時，地價稅自次

年期起恢復課徵

；房屋稅自次月

份恢復課徵。經

本府撤銷原核准

或公益出租人之

認定者，應追繳

原優惠之稅款。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應通報地方稅務

局： 

  一、民間興辦社

會住宅經核

准、廢止、變

更或撤銷原

核准。 

  二、合於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

款之公益出

租人經認定

、廢止、變

更或撤銷。 

  三、政府興辦社

會住宅、廢

止、變更或

撤銷。 

一、配合房屋稅條

例第六條之一

第一項及第七

條第二項房屋

稅按年計徵，

且使用情形變

更致稅額增加

者，自變更之

次期開始適用

，爰修正本條

第一項減免事

實或適用原因

消滅時，房屋

稅恢復課徵時

點之規範。 

二、因地價稅及房

屋稅課稅所屬

期間不同，故

二者恢復課徵

之時點，可能

分屬不同年度

開徵之地價稅

、房屋稅。舉

例說明：一百

十四年八月一

日減免事實或

適用減免原因

消滅者，則地

價稅自次年（

一百十五年）

開徵時恢復課

徵、房屋稅自

次期（一百十

六年）開徵時

恢復課徵。 

三、配合修正條文

第五條第一項



刪除各款有關

公益出租人之

出租對象及面

積限制，本條

現行第二項第

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並調整

至第三款，俾

使社會住宅與

公益出租人之

規範分明。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自治

條例除第八條及

第十條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七

月一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自治

條例除第八條及

第十條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七

月一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自治

條例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一月

十三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

第四條修正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一年七月一日

施行。 

本次修正為全案修

正，視同新訂案方

式修正施行日期。

基於稅捐稽徵作業

考量，並配合房屋

稅條例第六條之一

及第七條自一百十

三年七月一日修正

施行，爰明定本自

治條例相關規定之

施行日期，以利適

用。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